关于进一步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气瓶产权置换的通知（讨论稿）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为切实加强全市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监管，严格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者（以下简称燃气经营者）自有产权气瓶管理规定，建立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赣州市燃气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近期我市部分县（市、区）在产权置换过程反映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规范我市液化石油气气瓶产权置换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推进气瓶产权置换工作。充装自有产权气瓶是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燃气经营者向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以下简称用户）供气必须提供自有产权气瓶。

用户自行购买的气瓶，根据安全管理的原则，应统一置换成燃气经营者自有产权气瓶。
二、合理公平确定置换价格。燃气经营者与用户双方应依据气瓶的实际购价和气瓶已使用年限，以协议的方式约定气瓶置换回收价格、报废瓶回收价格、气瓶的押金。

用户可根据自愿、公平原则自主选择燃气经营者通过折价方式产权置换；用户持有的有效期内的合格气瓶、未超设计年限的气瓶，本地燃气经营者无条件折价置换。
燃气经营者自有产权气瓶价值、折旧、检测费、损耗等经营成本纳入气价，不得以租金、折旧费等形式额外向用户转嫁收取。
用户使用燃气经营者的自有产权气瓶，并交纳气瓶押金,原则上气瓶押金不得超过新瓶市场价格，气瓶押金纳入企业专户规范管理，并确保押金额度能够足额退还。

三、合法规范气瓶管理。燃气经营者向用户回购的气瓶应由充装单位依法办理气瓶使用登记手续，并录入充装站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才能作为自有产权气瓶进行使用管理，建立自有产权气瓶档案；燃气经营者回收用户自行购买且在首检前有效期内（4年内）的气瓶，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气瓶使用登记后，燃气经营者把气瓶的基础信息录入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燃气经营者回收用户自行购买且在检验有效期内（超过4年）的气瓶后，燃气经营者需将气瓶送检，凭检测合格报告办理气瓶使用登记后，录入充装站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燃气经营者应建立健全气瓶报废、去功能化处理制度，对于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仍有使用价值的气瓶，应向有资质的气瓶检验机构申请安全评估，评估合格后方能在延长期限内继续使用；对需要报废的气瓶，应当依法履行报废义务，自行或者将其送交气瓶检验机构进行消除使用功能的报废处理。进行气瓶消除使用功能处理的机构，应当采用压扁或者将瓶体解体等不可修复的方式对报废气瓶进行使用功能的破坏性处理，对所处理的气瓶逐只进行记录，并且每年向负责监管的市场监管部门报告消除使用功能的气瓶数量及相关信息。
燃气经营者依法依规对自有产权气瓶进行使用管理，制订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措施，气瓶充装单位要按照有关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并参照国家标准《特种设备信息资源管理数据元规范第1部分:气瓶》（GB/T363731-2018）和其他应用于气瓶的关于二维码、射频技术等成熟的追溯编码编制规则标准，依托安装在气瓶上的二维码孔洞码、电子芯片或其他不易损坏的数据载体，自行建立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采集生产、监督检验、充装、定期检验等数据信息并有效存储与对外公示。存储与公示的信息应当做到可追溯、可交换、可查询和防篡改。公示的信息至少包括: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基本信息、使用登记标识，检验合格标识气瓶钢印编号（或气瓶钢印标识截图）、充装介质、充装人员充装日期、充装前后气瓶检查人员等内容。充装信息平台要为气瓶定期检验机构留有数据接口，便于检验机构传送定期检验（结果）报告，更换的气瓶阀门制造单位以及定期检验不合格报废的气瓶数量等。

四、依法公示管理。燃气经营者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相关政策、燃气销售价格、押金、回收折旧价格等信息，严格核实明码标价规定，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燃气经营者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规范工作人员的操作行为。
五、加强供气合同管理。燃气经营者应与用户签订供气合同，约定用户使用气瓶押金、退瓶和充气气价等相关服务内容，对用户进行燃气使用安全常识宣传，用户购气后，无偿使用燃气经营者提供的合格自有气瓶，再次购气时以空瓶换实瓶。

用户有权随时要求终止供气合同，用户凭押金收据（或供气合同）和使用的气瓶，由燃气经营者核实气瓶产权信息后，全额退还押金。
六、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查处市场（网购平台）上销售违法违规的液化石油气气瓶行为；对充装非自有产权瓶的气瓶充装单位，将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对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的，将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各县（市、区）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展改革委、行政审批局要加强对燃气企业气瓶产权置换工作的指导，督促燃气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置换工作，既要积极推进气瓶产权置换，又要确保推进过程平稳有序。
本通知自2025年 月 日起实行，《关于进一步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气瓶产权置换的通知》(赣市建字[2023]42号)同时废止。

